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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上市規則第 13.18 條規定之公佈 
 

 
董事會宣佈，於二零零八年十月二十四日，本公司以借款人身份與一家銀行就

最高達 300,000,000 港元之非循環式固定貸款訂立融資函件，其中包括本公司控

權股東須履行有關特定責任之契諾。 
 
 
銀河娛樂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之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宣佈，於二零

零八年十月二十四日，本公司以借款人身份與一家銀行就最高達 300,000,000 港

元之非循環式固定貸款訂立融資函件（「融資函件」），該貸款將於完成貸款

文件日期（即二零零八年十月二十四日）起計十二個月到期。 
 
根據融資函件之條文，如本公司違反就呂氏家族必須維持為最大股東，並直接

或間接持有本公司具投票權股本百分之三十五之保證，該銀行有權要求立即償

還貸款及累算利息。就此而言，呂氏家族指呂志和博士（「呂博士」）、其配

偶、及/或其任何子女、及/或任何彼等實益擁有過半數股權之任何公司、及/或任

何呂博士成立之呂氏家族信託。呂博士為本公司主席及董事。呂氏家族共同為

本公司之控權股東。 
 
本公佈乃本公司根據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.18 條而刊發。 
 
於本公佈日期，本公司之執行董事為呂志和博士（主席）、呂耀東先生、徐應

強先生及鄧呂慧瑜女士，本公司之非執行董事為鄭慕智博士、唐家達先生、

Martin Clarke 博士及 Guido Paolo Gamucci 先生，以及本公司之獨立非執行董事

為顏志宏先生、葉樹林博士及黃龍德博士。 
 

承董事會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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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，二零零八年十月二十四日 


